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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数到沉重的人生大事时，离婚无疑位

列三甲。高李严律师行能够与客户紧密合

作，助他们渡过在情感和财政上出现巨大

波动的时刻，并减低离婚对当事人、子女

和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

国际元素在香港离婚程序屡见不鲜，因此

在港处理离婚事宜或须涉及庞大专业知识

和资源。不论是因为婚姻的任何一方来自

不同国家，还是因为他们在香港境外持有

共同财产和资产，这些国际元素均十分普

及。

面对离岸公司、海外物业、国与国之间互

相抵触的法律、跨国抚养权问题和教育等

事宜，现在的客户比以往更需要熟悉他们

各方面婚姻状况的律师。

高李严律师行理解现存因上述国际元素为

家事法个案各范畴所带来之挑战，并能提

供专门应对这些挑战的实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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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李严律师行的离婚和家事法部门主管施伟勋律师（Stephen Peaker）于2000年加盟时

成立，此后团队的工作一直备受肯定。随着方泽民律师（Paul Firmin）及郭子菁（Pamy

Kuo）律师分别于2002及2006年的加入，团队规模更得以迅速扩展。

离婚和家事法团队全体成员均是《香港家庭法律协会》的会员（施伟勋律师曾担任该会的

副主席），并根据该会行为守则致力以调解和具建设性的方法，而非敌对或对抗方式为客

户提供法律服务。施伟勋律师是国际家事法律师协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Family Lawyers）的成员、英国争议解决协会（Resolution）的附属会员、澳洲法律委员

会家事法务部（The Family Law Section, Law Council of Australia）和香港协作实践小

组（Hong Kong Collaborative Practice Group）的成员。

高李严律师行的离婚及家事法团队可通过国际家事法律师协会接触到世界各地的顶尖家事

法律师，亦可通过英国争议解决协会接触到英国的顶尖家事法律师，以及可通过澳洲法律

委员会接触到澳洲的顶尖家事法律师。此外，高李严律师行商业和诉讼部门其他同事亦会

在有需要时协助我们。另外，我们更可经Globalaw®接触到世界各大城市著名的律师行

以提供海外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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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李严律师行可就涉及不同范畴的家事纠纷，

如涉及复杂的财务结构，尤其是有关于不同国

家提交离婚申请的时间性、财务协议安排的关

键事宜，以及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提交离婚申

请的税务影响提供法律意见。

婚姻纠纷

婚前和婚后协议

我们不仅为越来越多涉及庞大资产的客户提供

婚前和婚后协议的咨询服务，而且能就选择合

适司法管辖区以实行及执行该等协议提供合适

的法律意见。

子女

高李严律师行能够就各方面涉及子女争议的个

案提供专门的法律意见，尤其是有关子女暂时

或永久带离香港的申请，阻止子女被不当带离

香港，以及交还被不当带离香港的子女等方面

的经验尤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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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的经济命令

国际财务个案

司法管辖权争议

信托

随离婚而来的税务和移民问题

婚前和婚后协议

调解协议

分居协议

同居协议

育儿协议

协作法协议

仲裁

离婚、裁判分居、婚姻无效和废止

涉及子女的纠纷

子女迁移和子女拐带个案

领养

监护

未婚伴侣之间关于子女或财务的纠纷

我们的服务

离婚及家事法团队的成员于香港，英国及美国拥有执业资格，并具备家事法不同范畴的

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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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伟勋
合伙人
        sjpeaker@oln-law.com

郭子菁
合伙人
       pamy.kuo@oln-law.com

欧敬法
顾问
        michael.openshaw@oln-law.com

吴祖慧
律师
       lauren.ng@oln-law.com

李汝浚
合伙人
        ivan.lee@oln-law.com

方泽民
合伙人
       paulfirmin@oln-law.com

江亦媛
合伙人
        yvonne.kong@oln-law.com

袁铭蔚
律师
        gabriel.yuen@oln-law.com

尹诺
律师
       venus.wan@ol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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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加拿大公证服务
中国事务
中国委托公证服务
商业诈骗和资产追踪
公司和商业法
争议解决
长者法律服务
香港雇佣法和商业移民法律服务
家事法
金融服务监管部
法国事务
投资基金
破产法
保险
知识产权法
日本事务
公证服务
人身伤害法
私人客户
合规、调查和执法
初创公司
税务咨询部

高李严律师行是一家备受推崇的香港律师事务所，  
其力求专业和卓越的承诺是公司自          年创立以来
的基石。我们拥有多年在香港执业的经验以及多元  
背景的环球团队，体现了公司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
色。

律师人数 : 
员工人数 : 

律师在一个或多个司法管辖区拥有执业资格：
香港、英国（英格兰及威尔斯）、美国、澳洲、      
加拿大、法国及日本。

关于高李严律师行

40+
100+

1987



香港办事处

香港中环
雪厂街二号

圣佐治大厦503室
电话：+852 2868 0696

 传真：+852 2810 6796 · 2845 6671
 

上海办事处

上海，200051
长宁区仙霞路317号

远东国际广场B栋11楼1114室
电话：+86 21 6278 0612
 传真：+86 21 6278 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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